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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  　2022年1月17日

[bookmark: _Toc28101]一、投诉、举报、咨询基本概况
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三明市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共接收登记各类投诉举报咨询22551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总量增长0.82%。其中，投诉7305件，同比上升22.42%，占比32.39%，为消费者挽回损失290.2万元。举报4688件，同比上升14.45%，占比20.79%；咨询10558件，同比下降14.19%，占比46.82%（见表1：全市12315投诉举报咨询同比情况, 图1：全市12315诉求类型分布图）。

表1：全市12315投诉举报咨询同比情况表
	诉求
类型
	2021年度
诉求数量（件）
	2020年度
 诉求数量（件）
	同比增长
（下降）（%）

	投诉
	7305
	5967
	增长22.42 ↑

	举报
	4688
	4096
	增长14.45  ↑

	咨询
	10558
	12304
	下降14.19  ↓




图1：全市12315诉求类型分布图（单位：件）
[image: ]
[bookmark: _Toc12557]经梳理、分析全国12315平台福建三明端数据，2021年度三明12315热线接收登记诉求件15276件，占比67.74%；消费者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自主登记诉求件7137件，占比31.65%；各县级局登记诉求件138件，占比0.61%。2021年消费者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电话反映问题的居多，占诉求件总量的67.74%。
二、投诉情况及热点分析
（一）从投诉问题类别看，前三位为：质量问题 (1876件，占25.68%)、合同问题（904件，占12.38%）、售后问题（651件，占8.91%），这三类问题占投诉总量46.97%，消费诉求数据显示，质量问题和合同问题仍然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
（二）从投诉消费类别来看，商品类投诉量共计5144件，占投诉总量70.42%。投诉的客体类别主要为：食品类1241件（占商品类投诉24.15 %）、服装鞋帽类773件（占商品类投诉15.04%）、家居用品类638件（占商品类投诉12.42%）、家用电器类439件（占商品类投诉8.54%）、交通工具类257件（占商品类投诉5%）。服务类投诉量计2161件，占投诉总量29.58%。投诉的客体类别主要为：电信服务类402件（占服务类投诉18.6 %）、餐饮和住宿服务类311件（占服务类投诉14.39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173件（占服务类投诉8.01%）、销售服务类156件（占服务类投诉7.22%）、美容服务类133件（占服务类投诉 6.15%）。（见表2：投诉消费类别排行统计表）。
表2：投诉消费类别排行统计表
	序号
	商品类
	数量（件）
	服务类
	数量（件）

	1
	食品
	1241
	电信服务
	402

	2
	服装鞋帽
	773
	餐饮和住宿服务
	311

	3
	家居用品
	638
	文化、娱乐、
体育服务
	173

	4
	家用电器
	439
	销售服务
	156

	5
	交通工具
	257
	美容服务
	133


（三）投诉热点分析
1.民生消费品问题不容忽视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购物平台增多和支付方式多样化引发的投诉也增多，主要围绕食品安全问题、服装鞋帽、家电及日常生活用品的质量及售后服务问题，此类投诉共3091件，占了投诉总量42.31%。
2.移动通信及网络接入问题，热度不减
受疫情影响，带来“云教学”、“云办公”、“云购物”等全新的需要依靠网络才可以执行的“云体验”，使得消费者使用网络通讯的频率增多，依赖感也随之增强，网络畅通成为消费者需求，继而矛盾凸显。2021年有关移动通信及网络接入服务类共受理402件，占投诉总量5.5%。投诉涉及的问题集中在服务商擅自更改套餐业务，扣费不合理；宽带报修后，维修不及时；携号转网业务无法办理；话费收费标准模糊以及网络信号质量等问题。
3.餐饮和住宿问题居高不下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亲朋相聚、外出就餐、周边短途出游作为休闲度假方式，2021年共接收餐饮和住宿类投诉311件，占投诉总量4.26%。主要投诉问题有商家虚假宣传，酒店入住环境与网站宣传不符，服务质量差和卫生环境问题；以法定节假日为由收取服务费，网上订房退订难；使用优惠券遭拒；外卖送达不准时；餐饮环境卫生不达标，食物不新鲜，菜品与实际不符，食物有异物引发消费者的身体不适和心理不满等。
4.交通工具类问题持续存在
2021年接收交通工具类投诉257件，占投诉总量3.52%。主要涉及汽车及零部件投诉共计189件，占交通工具类投诉73.54%。主要存在合同、售后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如购车后发现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系统等车辆核心部件出现问题；商家虚假宣传，售后没有兑现承诺；车贷按揭问题；提车时外观和性能与预订时不符，不履行购车前优惠政策等。
5.美容美发问题成投诉新热点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美容美发店推出各类优惠吸引爱美人士“改头换面”，由此引发的消费投诉共133件，占投诉总量1.82%。主要问题有：优惠券兑换使用规则多；商家突然歇业，预付卡无法正常使用；美容美发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产生纠纷；以免费测试，赠送礼品，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到店强制消费；霸王条款，退款遭拒；美容美发产品不合格，导致的面部或头皮红肿过敏等伤害。

三、举报情况及分析
（一）从举报问题类别看，违反广告管理法规的举报位居首位，共3141件（占67%）；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举报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为270件（占5.76%）和261件（占5.57%）；第四位是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的举报，共226件（占4.82%）；第五位是不正当竞争有关的举报，共120件（占2.56%）。这五类举报共计4018件，占举报总量85.71 %。（见图2：举报问题主要分布情况图）
图2：举报问题主要分布情况图（单位：件）




（二）举报反映的主要问题：广告和包装中使用绝对化用语，内容涉及虚假夸大宣传；违反《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经营变质过期食品、混有异物的食品；服装鞋帽产品以次充好、仿冒名牌；产品标价与实际售价不符；无照（证）经营等。
 “两品一械”的举报主要集中在流通环节，其中药品类主要有销售不符合法定标准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药品、无证经营、违规销售进口药品等问题；化妆品类主要有销售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化妆品、存在质量问题化妆品、违规销售进口化妆品等问题；医疗器械类主要反映销售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医疗器械，无证经营二、三类医疗器械等问题。
四、咨询情况及分析
（一）从咨询内容看，上半年，涉及消费维权知识咨询6369件，占60.32%；非市场监管业务咨询2938件，占27.83%；市场监管业务咨询1251件，占11.85 %。市场监管业务咨询问题中，位居前三位为：投诉举报处理（895件，占8.48 %）；网络交易监管（113件，占1.07%）；市场主体登记注册（97件，占0.92%）。（见图3：咨询内容分布情况图）
图3：咨询内容分布情况图（单位：件）





（二）市场监管业务咨询问题主要集中在：投诉举报处理进度、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网络交易、直销监管、食品安全、信用监管等业务。咨询问题热点涉及家用汽车、通讯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等商品的“三包”规定，服装鞋帽、家用电器、食品、药品等质量问题，餐饮住宿、电信（互联网）、交通运输、文化娱乐体育、校外教育培训等服务质量问题。      
五、旅游投诉举报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继续配合文旅部门共同深化实施“放心游福建”服务承诺，落实12315服务热线统一接听、及时转办旅游投诉。2021年上半年，12315服务热线共接收旅游投诉举报24件。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景区提供服务与约定不符、旅行社、酒店工作人员态度、景区景点、出行收费等问题。

系列 1	消费者维权知识6369件	非市场监管2938件	市场监管类1251件	6369	2938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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